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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 函
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
聯 絡 人：武為瑤
連絡電話：02-37073048
電子信箱：jmi5@wra.gov.tw
傳　　真：

受文者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
發文字號：經授水字第11500610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-內政部函.pdf、2-內政部函.pdf、3-國有耕地放領先期作業聯繫要點

修正規定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修正「國有耕地放領先期作業聯繫要點」，並

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5年5月7日台內地字第11502618931號函暨台

內地字第11502618933號函辦理(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)。

二、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及國有耕地放領先期作業聯繫要

點，分別經內政部115年2月2日台內地字第1150261228號令

發布、115年5月7日台內地字第11502618931號函頒修正。

經內政部依前揭規定檢討85年6月5日台(85)內地字第

8575225號、86年11月4日台(86)內地字第8686017號函及91

年5月21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4452號函，關於政府計畫供

公共建設使用及自行開發利用之公有土地不予放領之認定

及政府計畫開發為「其他非供農業使用」之公有土地不予

放領之執行等案，自即日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、經濟部能
源署、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、經濟部水利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5001046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5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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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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